標本委託鑑定申請暨同意書

本人為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的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鑑定□地質學□動物學□植物學□人類學標本，共      件。對此委託本人同意遵守下列事項：
1、 委託鑑定之標本為合法取得，且本人具有全權處理之權力。
2、 同意館方研究人員為標本鑑定之需要，可對標本做必要之處理。標本處理或郵寄過程中導致損毀，館方皆免負任何賠(補)償責任。
3、 本人不會將標本鑑定結果作為任何形式之訴訟證明或商業用途。
4、 如有違反上述情節，館方有權永久拒絕本人之委託鑑定申請。
5、 鑑定完成之標本，必須在館方電話通知一個月內取回，否則視同放棄，館方有權對標本進行處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結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【個人資料】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職業：               任職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: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＿
【標本資料】（超過1件者請填寫委託鑑定標本清單）
標本類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尺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採集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產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其他背景資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【取回方式】
□自行取回
□郵寄（委託人需自行備妥寄送費用、包裝運送材料並填妥寄送地址）
自然學友之家簽收人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【作業紀錄】
1. 通知取回標本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2. 委託者簽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二





委託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委託鑑定編號：              





【本文影印一份由委託人收執作為取回標本之憑據】











